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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監控維修工序質素 

編號  108772L4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各汽車維修工場中管理人員，在熟悉的營運場所，從業員能夠掌握日常運作程

序，並能執行品質控制及質素保證系統，以確保提供高質素服務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應具知識(工序及品管監控點相關知識) 

 瞭解汽車整體結構及各部件功能，熟悉的程度須掌握所屬部門的工序對汽車整體安全及性

能的影響 

 掌握所屬部門的作業程序細節 

 瞭解每個工序的品管監控要點及工序要求，包括：檢測程序、維修程序、覆核程序等 

 

2. 應有表現(執行品質控制及質素保證系統) 

 根據品管體系中定下的監控要點及工序標準，與轄下員工的工序質素作出比較，判斷是否

符合概定要求 

 在確認｢不符合｣項時，提供糾正指導，以免重覆工序及浪費資源 

 在欠缺明確標準的工序監控時，運用經驗，判斷轄下員工的工序水平，如檢測結果的準確

性，非標準維修所需工時，折舊車輛表現等，在有需要時加以協助包括提供有關訓練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受評人： 

 能夠掌握汽車的結構及功能，所屬部門的工序細節，於品管體系中監控要點及要求； 

 能夠對轄下員工的工序質素與標準作出對比，判斷維修工序是否符合要求； 

 對於欠缺明確標準的工序監控，運用經驗，靈活判斷；及 

 於出現不符合要求的情況下，能夠提供指導或協助。 

備註   
 

  


